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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採用試題反應理論(IRT)，檢驗歐洲語言評量手冊(ELP)中的

指標對華語文教學的適用性以及難度分布。結果顯示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指標符合

歐洲共同架構(CEFR)三等六級的框架等級，可以提供給華語教學者、學習者、

評量者做為課程設置、教材編輯、學習或評量的參考工具。研究進行方式是摘錄

五個語言溝通活動的能力指標共 194條，製成學生自評問卷及教師評量學生能力

問卷，本文藉由難度分析，同時探討幾個問題：1、找出適用於華語文的能力指

標；2、討論不適配的指標問題；3、討論難度排序明顯與 CEFR等級不合可能的

原因。 

關鍵詞：能力指標、華語文能力、語言能力量表、CEFR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關於語言能力等級的概念，在一般外語教學者通用的語言中，就是「初級、

中級、高級」這三者，但初級到什麼程度可以跨越到中級，中級到什麼程度可以

到達高級，這中間的界線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等級概念除了等級與等級之

間的界線模糊問題，還有能力描述的根據與科學性的問題，一般能力描述較為人

質疑與詬病的是以專家意見為主，不注重科學性或量化的研究結果。針對中文做

為外語，最早出現較有系統的等級能力描述應該是「中文能力綱要(Chinese 

Proficiency Guidelines)」(ACTFL, 1987)，這是美國外語教學學會(ACTFL)在 1980

年代為美國學習者所制訂的教學大綱。這份綱要不只後來成為全美外語課程設置

的重要文件也是評量學生能力的標準(Liskin-Gasparro, 2003)。然而，不少學者也

對這份外語綱要提出嚴厲的批評，例如，Lantolf & Frawley (1985, p.340) 認為

ACTFL 的等級概念只是藉由語言學的特徵來定義，而等級描述又是由這些定義

來表達。也就是說，我是一個具有中高級法語程度的學生，是因為我可以正確地

做那個等級的任務，而這些任務或正確性的內容是歸納自像我這種能力的人可以

做到的。這是一種循環論證，這個問題在評量時一樣發生，Bachman & Savignon 

(1986)指出，口語能力測驗(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 OPI)藉著綱要來評估口語

樣本，而綱要所描述的又是由 OPI所測量得來的。 

雖然如此，語言能力量表的使用近幾年來受到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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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推動的「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以下簡稱 CEFR) (COE, 

2001)而達到高峰1。CEFR 受到世界各地外語教學從事者的廣泛關注，其中尤以

對外語考試機構的影響最大。除了歐盟的影響力─歐盟個會員國的共同推動，更

得到非歐洲語言國家的重視，例如，台灣於民國 94年 6月發佈的「教育部推動

英語能力檢定測驗處理原則」（台社(一)字第 0940075287C號令）明訂推動英語

能力檢定測驗時，應參考這個共同架構；日本教育部則補助大阪外國語大學進行

以 CEFR 為課綱與評量的研究(http://sites.google.com/site/flpsig/flp-sig-home)；日

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也在 2010年出版日本語教育的標準，而此份標準即是以 CEFR

為藍本作為課綱和教學評估的結果報告 (http://jfstandard.jp:80/publicdata/ja/ 

render.do)。這個共同架構之所以得到高度的關注，究其原因，除了受到歐洲語

言學習的龐大人口影響之外，三等六級(A1/A2; B1/B2; C1/C2)的清晰架構、兼具

科學性驗證與簡明的能力描述風格也是得到外語教學與考試機構青睞的主要原

因。 

本研究的目的是採用試題反應理論（IRT）分析方式2，檢驗歐洲語言能力指

標庫(COE, 2004)中的指標對華語文教學的適用性以及難度分布。之所以直接摘

錄這些指標製成學生自評問卷及教師評量學生問卷，是因為這些指標已經過質化

與量化的驗證程序(North & Schneider, 1998)。 

二、研究方法與問卷進行方式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是利用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華測會）

於 2008年、2009年期間為了連結華語文能力測驗與 CEFR等級之間的關係，針

對台師大國語中心學生（2008 年）、教師（2009 年）所進行的能力評量問卷結

果。華測會參考「歐洲語言評量手冊」（European Language Portfolio, ELP）中的

能力量表3，摘錄部分能力指標(COE, 2004)，製成能力評量問卷，第一次於 2008

年 11月，發予台師大國語教學中心全體外籍學生（約 1500名），調查學習者對

於自我語言能力的評估，初步結果收錄於華測會 2008年年度成果報告（華測會，

2009）；又於 2009年 7月做了一次較小規模的調查，問卷對象包括參加標準化

考試的學生與這些學生的授課教師。筆者參考 2008 年年度成果報告及訪問相關

研發人員部分細節，在下面 2.1、2.2小節摘錄兩次問卷進行的方式與初步結果。

使用 IRT分析指標難度的結果則在第 3節討論。 

                                                 
1能力量表(proficiency scale)是指一套你可以用語言做什麼的描述(descriptions)系統。在量表的每個等級中敘述你階段性的能力發展。能力量表的作用是設定你的學習目標或是評量你的學習進展情況。 
2
 IRT (試題反應理論)主要用於分析孤立的單個試題在試題語料庫中的難度。高水平的人回答基礎問題的準確性相對高；初學者能正確回答難度高的問題則相對低。 

3
 歐洲理事會有中文版，可以從以下網站下載 5個語言能力量表 

http://crdp.ac-caen.fr/didier/portfolio/pdfs/PortfolioCH-echanger.pdf  

http://crdp.ac-caen.fr/didier/portfolio/pdfs/PortfolioCH-ecouter.pdf  

http://crdp.ac-caen.fr/didier/portfolio/pdfs/PortfolioCH-ecrire.pdf  

http://crdp.ac-caen.fr/didier/portfolio/pdfs/PortfolioCH-lire.pdf  

http://crdp.ac-caen.fr/didier/portfolio/pdfs/PortfolioCH-parler.pdf  



2.1 2008年 11月台師大國語中心學生自評問卷 

2.1.1 問卷設計方式 

國語中心外籍學生所填寫的「華語文能力自我評量問卷」內容參考 ELP，其

評量內容係根據 CEFR內容所設計。學生所拿到的問卷皆以其母語呈現，目的在

盡可能減少因語言所造成的閱讀困難，而影響問卷結果的可靠性。翻譯版本共

12種，分別為：法語、英語、俄羅斯語、波蘭語、土耳其語、西班牙語、德語、

日語、韓語、越南語、泰語、印尼語。翻譯完成後，並送交專家學者審譯，以確

立翻譯品質。 

問卷內容共分為「聽力、口說、口語互動、閱讀、寫作」五大項溝通活動。

除了口語互動 38條指標外，其他四種溝通活動指標各 39條。作答方式為學習者

閱讀完每個項目的能力描述後，根據自身情況，圈選「Y」或「N」的選項，「Y」

表示自己能做到指標所描述的能力說明，「N」則表示否。 

此問卷依學習者等級共分為四種版本： 

（1）版本 1：包含 A1及 A2兩級語言能力。共 68條敘述指標。 

（2）版本 2：包含 A2及 B1兩級語言能力。共 97條敘述指標。 

（3）版本 3：包含 B1及 B2兩級語言能力。共 72條敘述指標。 

（4）版本 4：包含 B2及 C1兩級語言能力。共 40條敘述指標。 

 

2.1.2. 問卷發放與回收 

問卷的發放是根據國語中心所提供的學生學習進度，華測會將之分為五個群

組，請見表 1
4。例如：學習實用視聽華語第二冊第一課的學生，發給版本 2問卷。

又依據該班學生母語國籍資訊提供該語言版本，分別裝袋後，統一請老師於課後

交給每位學生填答，填答完畢，交回教務單位。問卷回收後，統一交由華測會統

計人員統計分析。回收情況請見表 2，四種版本除了版本 1回收率略低，為 65.9%

外，其餘三種版本回收率均達到七成。華測會請工讀生輸入學生作答資料後，研

究人員檢視填答狀況，將漏答比例超過問卷總題數 5%以上的問卷予以刪除。 

表 1 問卷發放與課程進度對應表 學習群 學習教材 教材等級 發放問卷版本 

1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 1 

2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二冊 
A2 

2 

3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四冊 B1 3 

4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五冊第一課至第十五課 B2 3 

5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五冊第十六課至第二十課 B2+ 4 

 

                                                 
4
 關於教材與 CEFR等級間的關係，請參見謝妙玲、林雅惠（2008）。 



表 2 「華語文能力指標自我評量問卷」回收數量一覽表 問卷版本 發放數量 回收數量 回收率 

1 305 201 65.9% 

2 349 246 70.5% 

3 871 617 70.8% 

4 122 94 77.0% 

2.1.3等級判斷方式 

 由於華測會是為了探知目前華語學習者在某個階段相對應於 CEFR 的能

力，因此判斷學生屬於哪一等級的方式是：依據學生在「聽、說、讀、寫」四項

能力的勾選情況，分析每位學生在四個分項能力的等級，再判斷整體能力級數。

標準如表 3所示。 

表 3 「華語文能力指標自我評量問卷」能力等級判斷標準5
 語言能力 A1 A2 B1 B2 C1 聽 4/5=0.80 9/12=0.75 9/12=0.75 5/6=0.83 3/4=0.75 讀 3/4=0.75 9/12=0.75 9/12=0.75 5/6=0.83 4/5=0.80 說 4/5=0.80 9/12=0.75 9/12=0.75 5/6=0.83 3/4=0.75 寫 4/5=0.80 10/13=0.77 9/12=0.75 5/6=0.83 2/3=0.67 

 

由於每一版本問卷皆包含二個等級，以版本 4的聽力理解能力為例，包括了

4道 C1等級與 6道 B2等級的能力描述，學生必須先通過低一級的標準（也就是

B2標準），才能獲得更高的等級。例如，圈選 5個以上的 B2描述（符合 B2能

力的判斷標準），同時也圈選 3個以上的 C1描述（符合 C1能力的判斷標準），

在聽力部分才會被歸為 C1 等級（符合 C1能力的判斷標準）；若圈選 5 個以上

的 B2描述（符合 B2能力的判斷標準），但僅圈選 2個 C1描述（未符合 C1能

力的判斷標準），則歸為 B2 等級。若學生勾選不到 5 個 B2 描述，無論其圈選

幾個 C1 描述，均表示其聽力能力尚未達到 B2 水準。由於現階段初步分析，尚

無法判定未達到 B2水準的學生，能力是在 B1等級、A2等級、還是介於 B1與

B2之間，故標記為「B2-」，表示未達到 B2等級，以此類推。期望未來做進一

步分析，以推估學生能力。 

 上述是分項能力的判斷方式，在標記整體能力等級方面，若「聽、說、讀、

寫」四項能力中有三項以上達到同一等級，則視為達到該等級能力水準。例如，

聽、說與讀均為 C1等級，而寫作為 B2等級，則該生整體能力仍為 C1等級。若

四項能力中兩兩為同一等級，且僅相差一級，例如，聽與說為 C1等級，讀與寫

為 B2等級，則判斷整體能力介於 B2與 C1等級之間，標記為「B2/C1」。 

2.1.4問卷統計結果 

將問卷樣本依學習者（樣本）所使用的教材進行分析。自評整體能力結果如

表 4，網底加黑部分為該學習群於該評量等級範圍中比例最高之數據。顯示學習

群 1、2、3的整體能力尚稱符合外（學習群 1的 A1-/A1＋A1＋A1/A2＋A2總和

                                                 
5
 每一細格(cell)的分母為該等級該分項能力的題數，分子為達到 75%以上圈選率的題數。華測會該分析僅針對聽說讀寫四類能力統計，不包含口語互動能力。 



為 64.1％），學習群 4、5明顯低於預期的能力表現6。 

表 4 學習者自評整體能力分析結果 教材等級/學習群等級 等級表現 

A1- A1-/A1 A1 A1/A2 A2 A2 學習群 1 19.8% 16.0% 29.4% 5.3% 13.4% 

A2- A2-/A2 A2 A2/B1 B1 A2 學習群 2 
40.0% 19.0% 15.9% 3.6%  6.7% 

B1- B1-/B1 B1 B1/B2 B2 B1 學習群 3 
61.8%  11.8% 5.9% 2.2% 5.3% 

B1- B1-/B1 B1 B1/B2 B2 B2 學習群 4 
55.3% 15.8% 13.2% 0.0% 5.3% 

B2- B2-/B2 B2 B2/C1 C1 B2+ 學習群 5 
69.2% 7.7%  7.7% 0.0% 7.7% 

 

2.2 2009年 7月台師大國語中心教師評量學生能力與學生自評問卷 

華測會為了檢視新版測驗的效度問題，於 2009年 7月在台師大國語中心進

行一項實驗研究，研究對象為 2009 年 7 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密集

班、中高級班學生，總計 61 個班級，476 名學生，共 45 位華語教師參加此次

研究。此次問卷有效樣本回收 371 份。以填答 A2/B1/B2 版本問卷數量最多 247

份。學生採自由選擇的方式報考測驗等級，參加考試的學生以及授課的老師，填

寫能力指標問卷，由此可以檢視學生能力與成績之間的關係。詳細的實驗研究方

法與結果請見張可家（2009）。 

問卷內容和 2008年 11月大致相同，僅修改原問卷中詞句可能不容易理解的

地方。由於測驗內容僅限於聽力與閱讀，因此此次學生和教師填答的問卷內容僅

限於聽力與閱讀兩項能力指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問卷設計與 2008年 11

月不同的是，同一份問卷含括 CEFR三個等級的能力指標（第一次問卷是含括兩

個等級指標），主要是因為前次問卷的結果顯示原預期學生應有的能力，與實際

差距不小，為求更精細結果，此次同一版本問卷放置三個等級能力指標，舉例來

說，如果預估學生能力在 A2程度，給予的問卷版本中，會有 A1、A2、B1三個

等級的能力敘述。 

張可家（2009）一文中僅針對教師評量學生的能力值和學生考試成績做一關

                                                 
6
 筆者推測有幾點可能因素：1、當初等級判斷標準過於嚴格，如果取百分之六十為門檻值，可能做出不一樣的結果；2、讓學生圈選時，以二分法（Y/N）方式，可能造成的誤差太大；3、雖說是依據學生課程進度發予適當問卷，但因問卷於學季中間發放，不代表學生已經學完該教材，或該教材學完即具備該級能力；4、教材等級判斷部分可能本來就有瑕疵，因為教師判斷教材屬於 A2程度，但因當初教材編輯並非根據 CEFR指導原則所編寫，所謂的 A2可能只是部分能力指標，而非全面。 



聯效度比較，該研究中並沒有納入學生自評的結果來比較，經筆者詢問得知，該

會研究人員統計分析發現，教師評量結果比學生自評結果可靠，因此捨棄了學生

自評部分（藍珮君，個人通訊，2010年 3月 18日）。也就是說從這個實驗研究，

意外發現教師評量和學生自評之間存在不小差距。不過，以藍珮君（個人通訊，

2009 年 10 月 20 日）以下的說明，似乎不能完全證明教師評估的結果較學生自

評可靠。因為只有在進階級（B1）考試顯示學生自評沒有達到顯著相關；高階

級（B2）學生自評則是與教師評量的相關性相距不大。 

1. 進階級分析 

進階級聽力理解測驗方面，相關分析結果發現，教師評估

學生聽力能力等級與其聽力測驗成績的相關值為 0.553(p＜

0.01)，達到顯著水準；顯示教師評估聽力等級較高的學生，在

聽力理解測驗的表現也較佳，有中等程度的正相關。學生自評

聽力等級與聽力測驗得分相關值則為 0.027(p＞0.05)，未達到

顯著水準。 

閱讀理解測驗方面，教師評估學生閱讀能力等級與閱讀測

驗成績的相關數值為 0.296(p＜0.05)，達到顯著水準，二者間

有正相關；學生自評閱讀等級與閱讀測驗表現的相關為

0.017(p＞0.05)，未達到顯著水準。 

2. 高階級分析 

而高階級測驗方面，教師評估聽力能力等級與聽力理解測

驗分數的相關值為 0.389(p＜0.01)，達到顯著水準；顯示教師

評估聽力等級較高的學生，在聽力測驗的表現也較佳。學生自

評聽力等級與聽力測驗得分的相關則為 0.326(p＜0.01)，也達

到顯著水準。 

閱讀理解測驗成績與教師評估等級和學生自評等級的相

關值分別為 0.262(p＜0.01)和 0.317(p＜0.01)，也都達到顯著水

準；顯示教師評估和學生自評等級較高者，在高階級測驗的閱

讀得分也較高。 

華測會後來又陸陸續續為一些小型實驗也做了問卷調查，這篇報告只針對幾

次較大型結果做串聯，簡單地說，如果我們將每次每個指標學生的圈選率計算出

來，大概可以看出這些能力指標的難度，也就是說學生覺得自己還不具備的能

力，可能就是比較難達到的能力。例如：某次調查中填寫某版本有 187名學生，

其中有 167名學生對「我能聽懂說話者問我喜歡什麼(A2-1-3)」這條指標圈選了

「Y」，圈選率是 89%，以傳統試題難度分析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不難的項目

(item)，數值愈高表示難度愈低。但是以傳統難度分析理論，未必客觀，可能每

次作答的學生能力很不平均，因此筆者參考 North and Schneider (1998) 的作法，

以試題反應理論，將歷次以來學生做過的指標問卷串起來，也就是有些指標在不

同次調查（考試）中都出現，可以做為共同題，嘗試做出指標難度分析。 



本研究欲從難度分析過程中，探討幾個問題：1、找出適用於華語文的能力

指標；2、討論不適配的指標問題；3、討論難度排序明顯與 CEFR等級不合可能

的原因。難度分析結果將在第 3節呈現，各項指標難度值請參考附件。 

表 5 聽力指標難度排序（共 39條）（部分結果） 

 MEASURE COUNT SCORE ERROR IN.MSQ IN.ZSTD 

lA1-3我能聽懂和我認識的人有關的簡單問題。 -4.826  167 154 0.323  0.97  -0.06  

lA2-1-2我能聽懂說話者的自我介紹、他的家庭與喜好。 -4.704  307 289 0.271  1.03  0.22  

lA2-2-1我能聽懂說話者介紹另一個人。 -3.992  307 277 0.221  0.89  -0.71  

lA2-1-4我能聽懂在一段敘述或是對話中已經學過的詞彙和短語。 -3.630  329 290 0.199  1.21  1.60  

lA2-1-1我能聽懂說話者是在提問、是在確認某事還是在要求我做某事。 -3.369  329 283 0.187  1.03  0.26  

表 5是依據學生自評所計算出來的聽力指標難度（部分結果），為利於理解，

以編號 lA1-3指標為例，簡單解釋每個欄位的意義。 

lA1-3: 第一個英文字母 L代表聽力，這條指標是指聽力指標，A1-3是指 CEFR

中 A1等級裡面的第三條，基本上序號是依當初 ELP中的排序，由易而難

來排。其它縮寫還有 si代表 spoken interaction; w / writing; r / reading; o / 

oral。 

MEASURE: 是指難度值，值越小代表難度越低，也就是越簡單 

COUNT: 此數字是代表有多少人填答過這條指標 

SCORE: 此數字是代表有多少人填答這條指標為「Y」 

ERROR: 此數字是代表誤差，基本上填答人數越多，誤差越小、越精準 

IN MSQ: 代表在統計上這條指標是否符合標準，也就是適不適配(fit)。MSQ值

大於 1.3或小於 0.7都不符合，就是不適配。 

IN ZSTD: 這是統計上另一種適配性的計算方法，ZSTD值大於-3或小於 3屬於

不適配範圍。 

對於第一輪跑出來的統計結果，如果有不適配的值，一般統計作法必須刪除

這條指標，再重新跑一次 IRT；在這個研究裡，採取的方式是，如果兩個適配性

都不符合，才會刪除，重新進行第二輪的結果。實際上，刪除不適配指標後所跑

出來的排序結果和第一輪排序並沒有太大差別，甚至沒有差別。 

三、難度結果分析 

 以 IRT方式做出來的華語指標難度，大致和 CEFR級數吻合，也就是說原來

列在 A1等級的指標難度值大致相近，原來列在 A2等級的指標難度值也大致相

近，以此類推；但也有少數指標跨越了等級，例如 A1指標難度在我們的分析中

落在 A2附近，B1指標難度值可能落到 A2或 B2指標難度範圍內，為便於討論，

筆者將有等級疑問的指標羅列於表 7中。還有另一個現象是，有 10條指標呈現

不適配的結果，歸納在表 6中。在這一節中，我們討論華語指標排序與 CEFR不



一致的原因，以及不適配指標在華語教學或測驗的適用性。 

3.1 不適配指標討論 

 關於指標呈現不適配的原因，North and Schneider (1998, p.230)歸納了幾種可

能性： 

1.指標內容和實際任務內容不符（與社會文化能力有關），簡單地說，可能受試

者沒有做過這項任務或沒有接觸過這類情境； 

2.指標描述不清楚； 

3.無法正確評估觀察不到或難以觀察的能力； 

4.指標描述有負面概念，例如：「…need to get repetition/clarification」應改為「Can 

generally understand clear, standard speech on familiar matters directed at 

him/her, provided he/she can ask for repetition or reformulation」(North & 

Schneider, 1998, p. 230)這樣的表達方式。 

 簡單地說，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評估者無法一致的評估，也就可能產生不適

配的結果。我們試著將下表中不適配的指標做一分類：siA2-2-2, wA1-2, wA1-3, 

wB1-1-1屬於第一類；rB1-1-, oA1-1這兩條屬於第二類；rB2-6, rC1-4, rC2-2, 

lA2-3-4屬於第三類。 

表 6 不適配指標一覽表 

不適配指標 學生版/教師版 

rB1-1-1我能讀懂簡單的指示。 學生版 

siA2-2-2我能用有禮貌的方式跟別人說話。(例如：當我跟老師、跟學校職員或跟比我年長的人說話時。) 
學生版 

oA1-1我能說出我住哪裡。(例如：正確說出我住的城市或城鎮，以及街道名。) 

學生版 

wA1-2我能寫簡短的明信片。 學生版 

wA1-3我能在表格上填寫我的身份、地址和出生年月日。 學生版 

wB1-1-1我能簡要地撰寫個人簡歷，回答問卷。 學生版 

lA2-3-4 即使不了解所有的細節，學生仍聽得懂以相當緩慢且清楚的標準語 所播放的電視新聞標題或紀錄片 
教師版 

rB2-6 如果能使用辭典，學生讀得懂主題不熟悉的專業文章 教師版 

rC1-4 學生能藉助辭典看懂所有類型的信件 教師版 

rC2-2 學生能讀懂領域不熟悉的科學文章 教師版 

 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適配指標中，第二類和第四類可以透過修改指

標表達方式或內容來更新，但是，屬於第一類和第三類的指標則需要思考存在的

必要性，或是思考是否要在華語教學中，加入這樣的任務活動。例如，在初級寫

作的教學活動中，是否要設計寫明信片這個活動；另外關於填寫表格的問題是，

在台灣外籍學生所接觸到的表格幾乎都是中英文並列，例如，入學申請表、學習

背景調查表等等，很少接觸到沒有外語輔助的表格。因此這個指標也可能是難以

觀察到的。難以觀察或在真實生活中幾乎不會發生的能力敘述，應該不適合做為

指標。這些任務或溝通活動是否要在適當時機納入教學中，需要經過專家進一步

討論來達成共識。 



3.2 有疑問指標的討論 

 對於有疑問指標歸納的方式大致分為三類，以下以 A2指標為例來說明。如

果這條指標明顯落於 A1或 B1數值內，筆者在表 7中標示偏易或偏難，例如，

指標 wA2-3-3「我能寫出我的學習和工作背景。」的難度是-0.628，明顯落在寫

作指標 B1範圍內，標示結果為偏難；如果這條指標落在 A1和 A2臨界點或 A2

和 B1臨界點，則標示相近，例如，指標 lA2-2-3「我能聽懂一段討論的大意。」

的難度是-0.8，在聽力指標 B1和 A2的臨界點附近，則標示為和 lB1-1-1(-0.804)

相近；如果落在差兩級（以上）指標範圍內，例如，落在 B2或 C1，則直接標示

它落在哪一個等級範圍內，目前為止尚未發生此情形。 

在學生版問卷結果中（表 7），聽力指標 7條有疑問，佔所有聽力指標（39

條）的 18％；閱讀指標 5條有疑問，佔所有閱讀指標（39條）的 13％；口語互

動指標 3條有疑問，佔所有口語互動指標（38條）的 8％；口說能力 4條有疑問，

佔所有口說能力指標（39條）的 10％；寫作指標 10條有疑問，佔所有寫作能力

指標（39條）的 26％。由此看出，有疑問的指標以寫作能力最多。其中大致可

以看出對台灣的華語學習者而言，在 A2寫作能力指標中，表達個人（興趣）領

域的指標較工作或學習領域來得簡單，這可能與華語教學的現況有關，這個階段

的學生在一般語言中心從事寫作時，體裁偏向個人休閒領域或單句；從表 7中也

可以看出，在聽、讀、寫的指標中，A2與 B1的界限常常不清楚。 

在教師版問卷結果中（表 7），聽力指標 4條有疑問，佔所有聽力指標（28

條）的 14％；閱讀指標 3條有疑問，佔所有閱讀指標（31條）的 10％。其中聽

力指標 B1-1-1學生版與教師版的結果不一致，前者顯示偏易；後者顯示偏難。

由於教師版的樣本數只有 76件，誤差比較大，學生版樣本有 589人填答，結果

應該較為可靠。閱讀指標 B1-1-2則顯示和學生版結果一致，偏向 A2能力範圍。 

表 7 有疑問的指標一覽表 有疑問的指標 結果 學生版/ 教師版 

lA1-5我能聽懂簡單的資訊或者指示 偏難 學生版 

lA2-1-3我能聽懂說話者問我喜歡什麼。 偏易 學生版 

lB1-1-1我能聽懂常見話題和短篇敘述的主要內容。 相近
lA2-2-3 

學生版 

lA2-2-3我能聽懂一段討論的大意。 相近
lB1-1-1 

學生版 

lA2-3-2我能聽懂敘述中所說的事件是發生於現在、過去還是未來。 偏難 學生版 

lA2-3-3我能聽懂一段敘述的邏輯結構。 偏難 學生版 

lA2-3-4即使不瞭解所有的細節，我仍能聽懂以相當緩慢且清楚的標準語所播放 的電視新聞標題或紀錄片。 

偏難 學生版 

rB1-1-2我能讀懂以日常用語描寫的情感和願望。 相近
rA2-3-4 

學生版 

rA2-3-4我能讀懂敘述文章中事件的發展順序。 相近
rB1-1-2 

rB1-1-3 

學生版 

rB1-1-3我能讀懂一段和學業或個人興趣有關的文章段落要點。 相近
rA2-3-4 

學生版 

rA2-2-4我能瀏覽印刷品裡的文章，而且還能找出廣告中的重要資訊，例如跟 偏難 學生版 



有疑問的指標 結果 學生版/ 教師版 居留或實習有關的直接訊息。 

rB1-2-4我能透過彙整來自一或多段文字中不同的資訊，來完成一項具體任務。 偏難 學生版 

siA1-4我能藉助「下星期」、「上星期五」、「在十一月」、「在三點鐘」之類 的話語，確定日期或約會。 

偏難 學生版 

siA2-3-4我能做比較。 偏難 學生版 

siB2-5我能打斷一項討論，以總結參與者的發言，並能強調所聽到不同觀點的 優缺點。 

偏難 學生版 

oA1-5我能計算、說出數量，能告訴別人時間。 偏難 學生版 

oA2-3-3我能總結一直在研究中的主題。 偏難 學生版 

oB2-1我能仔細地敘述或描述我所經歷、觀察或想像的事件。 偏易 學生版 

oB1-3-1我能解釋怎麼做某事，並提出詳細說明。 偏難 學生版 

wA2-1-2我能在簡短的私人信件裡描述我的家人，我所住的地方，還有我的工作。 偏易 學生版 

wA2-1-1我能寫簡單的信和訊息。 偏易 學生版 

wA2-2-2我能寫出我剛剛發生過或已經發生很久的事情。 相近
wB1-1-2 

學生版 

wB1-1-2我能描寫一個事件，一趟剛結束的旅行，真實或想像的事件。 相近
wA2-2-2 

學生版 

wA2-3-3我能寫出我的學習或工作背景。 偏難 學生版 

wA2-3-2我能在討論或宣讀中以簡單扼要的方式做筆記。 偏難 學生版 

wA2-3-1我能寫出介紹虛構或真實人物的簡短文章。 偏難 學生版 

wA2-3-4我能描寫在對話中描述的事件或電影摘要。 偏難 學生版 

wB1-3-4我能按照適合的文體格式，寫出專業領域內的報導。 偏難 學生版 

wC1-1我能詳細地陳述我的立場。 偏易 學生版 

lB1-1-1 學生聽得懂常見話題和短篇敘述的主要內容 偏難 教師版 

rB2-3 學生能瀏覽主題不同、複雜的文本，並能判斷它在某些研究或學習領域 內是否值得仔細閱讀 
偏難 教師版 

rB2-1 學生讀得懂和熟悉主題有關的文章細節 偏易 教師版 

rB1-1-2 學生讀得懂以日常用語描寫的情感和願望 偏易 教師版 

lB1-1-4 學生聽得懂報導中的大意和細節 偏難 教師版 

lB1-3-4 當錄音內容或電台所播放的語言清楚，學生聽得懂大部分的內容 偏難 教師版 

lB1-3-2 學生通常聽得懂一段表達時間長且清楚的討論內容 偏難 教師版 

 

指標排序不一致的可能原因歸納如下： 

1. 精確詮釋指標意義不容易 

這個部分包括翻譯指標和填答人解讀兩個面向。為將指標翻譯成中文的失誤

降到最低，華測會直接採用 COE在 2006年所出版的中文簡體版 ELP (請見註解

3)，這個版本原是法文版，用在法國初中學校，每個指標下的舉例也是為了這個

法文版本特別製作7。如下所示：

                                                 
7
 限於篇幅，本文引用指標時都省略舉例的部分以及每個等級敘述指標前的情境說明。 



 
 

為了翻譯成學生母語版本以及容易理解，華測會將敘述口語化，以下舉一個

相對於上述表達的問卷內容為例來說明： 

A1 當說話者說得慢且清楚時，我能聽懂與自己、家人或周遭環境相關話題中的簡單詞彙及日常生活用語。 當說話者說得慢且清楚，同時在句子和句子之間停頓時： 我能聽懂和自己或家人有關的簡單問題。 例如：我叫什麼名字，住在哪裡。 
Y N 我能聽懂別人問我是做什麼的。 例如：我是學生或者在工作。 
Y N 我能聽懂和我認識的人有關的簡單問題。 例如：他們的名字、和我的親屬關係等等。 
Y N 我能聽懂關於日常生活的簡單用語。 例如：對方表達感謝、打招呼、告別、接受、拒絕、問候等等。 
Y N 我能聽懂簡單的資訊或者指示。 例如：對方說某人或某物在某處、要我到某處去、要我打開書本、到黑板那兒、等一下，等等 
Y N 

 

事實上，我們發現法語版、英語版、中文簡體版與中文繁體版的指標說明都

有些微出入8，以 A1的第 5個指標為例，究竟是「消息或者命令」還是「資訊或

者指示」比較貼切？雖然為了閱讀容易，在每條指標下面都放了一些語言用法（實

例），但是除了翻譯問題外，可能還有學生或教師對於指標有不同解讀而產生的

誤差。這似乎是採用書面能力描述難以避免的問題。 

2. 指標本身等級的問題 

 透過這次難度分析，我們發現網站上中文簡體版自評量表中的某些指標並未

尚未進入 COE（2004）指標庫中，例如，表 7中的 wA2-3-1到 wA2-3-4這四條，

顯示未經過驗證，也就是還不是典型 A2寫作能力，在我們這次研究中顯示偏難，

                                                 
8
 法語版指標 ‘Je peux comprendre des consignes et des indications simples.’  英語版指標 ‘I can 

understand information and simple instructions.’ 



落在 B1範圍，這樣的結果是可以理解的。 

3. 漢語語言內部特徵 

部分排序與 CEFR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漢語語言特徵的關係，例如在口語

互動和聽力指標中，都發現對於時間系統這部分，學生勾選能做到的比率比預期

低，例如，口語互動指標「siA1-4：我能藉助『下星期』、『上星期五』、『在

十一月』、『在三點鐘』之類的話語，確定日期或約會。」的難度是-2.012；

「siA2-1-1：我能表達喜歡什麼和不喜歡什麼。」的難度是-5.736；難度值顯示

對學習者而言，後者比前者容易做到，但是前者在 CEFR 等級中屬於 A1；而後

者屬於 A2，也就是說在歐洲語言教學、學習中，前者能力早於後者達成。聽力

指標「lA2-3-2 我能聽懂敘述中所說的事件是發生於現在、過去還是未來。」難

度是-0.171；「lA2-1-3 我能聽懂說話者問我喜歡什麼。」難度是-5.030，也顯示

能聽懂所說的事件是發在過去還是現在，相對於不需要時間標記的純粹表達我喜

歡什麼或不喜歡什麼，是學習者較難掌握的能力。 

四、結語與未來工作 

 本研究雖然有其侷限，如，指標翻譯與解讀歧義，不過，學生版問卷填答人

數每一等的每一指標至少 100人，有的指標填答人數多達 800，經過難度分析結

果與討論，我們發現 194條指標中，扣除不適配和有疑問的指標，可以立即適用

於華語文現況的約百分之八十，這些經過難度驗證的指標可以免除一般人對於能

力指標只以專家意見為主的刻板印象。其中口語表達和口語互動的指標，相對於

聽、讀、寫的指標而言，等級不一致比率較低，也可見口語能力最容易被觀察記

錄，是較具穩定性的指標。附件中所列的指標內容與難度值，教學機構或使用者

可以刪除有疑問與不適配的指標評估不同等級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也可以保留所

有指標與特定教學目標做更進一步的分析探討。待更多相關分析結果產出，華語

文教學機構主管、教學者、學者專家，可以進一步調校適用於華語文的能力指標

或是各項溝通活動的能力描述，以提供華語學習者、教材編輯者、評量者清晰的

架構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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